党校发(2008)3号

关于举办吉首大学2008届毕业生党员
培训班的通知

各党总支（直属党支部）、分党校：
在2008届毕业生即将离校，走上工作岗位之际，为加强毕业生党员的培养教育，强化党员意识，增强党性观念，牢固树立党的宗旨意识，坚持以党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，保持共产党员的先进性，充分发挥共产党员的先锋模范作用，学校党校特举办2008届毕业生党员骨干培训班，现就培训班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 
    一、培训对象 
    2008届毕业生中的全体党员。学校党校培训党员骨干45名，其他毕业生党员由各分党校组织培训。 
     二、培训内容 
1、科学发展观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。

2、党的先进性与执政能力建设。

3、进一步增强毕业生党员的党员意识和党性修养。
三、时间、地点

1、学校党校：时间2008年6月2日8时至18时，地点在校党校。
2、分党校：时间、地点自定
四、工作要求  
      1、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、分党校要认真组织好2008届毕业生党员的培训工作。各分党校培训工作于2008年6月10日前完成。
2、参加培训的学员要充分认识参加学习培训的重要性，以积极认真的态度参加培训，不准请假。     
 3、2008届毕业生党员参加培训后，发给《中共吉首大学党校毕业生党员骨干培训班结业证》。
4、各党总支（直属支部）、分党校请于5月30日前将参加学校党校培训的党员花名册报校党委组织部。

5、参加学校党校培训的学员必须是中共正式党员。
中共吉首大学党委组织部
中共吉首大学党校
2008年5月28日

附表一：

吉首大学2008届毕业生党员骨干培训班学员名额分配表
	序号
	学    院
	分配名额
	备注

	1
	化学化工学院
	4
	

	2
	资环学院
	4
	

	3
	商学院
	5
	

	4
	物理信息学院
	5
	

	5
	音乐舞蹈学院
	3
	

	6
	数计学院
	4
	

	7
	文学院
	5
	

	8
	法学院
	3
	

	9
	历史文化学院
	2
	

	10
	政管学院
	2
	

	11
	体育学院
	3
	

	12
	医学院
	4
	

	13
	国际交流学院
	1
	

	合  计
	45
	


